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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城镇房屋严重积水区域清册
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详细地址
	房屋产别
	院落积水
	地下室倒灌
	抢险措施
	抢险责任单位(人)
	备   注

	
	
	处数
	积水面积(平方米)
	涉及房屋(间)
	涉及居民(户)
	处数
	积水面积(平方米)
	涉及居民(户)
	
	
	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合　　计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说明：房屋严重积水区域指：(1)院落积水范围涉及平房区域20间或平房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；(2)地下室倒灌指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积水的地下室。

	单位负责人:
	填表人:
	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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